
聲請撤回點交狀(範本) 

 

案號：○年○執字第○號          股別：○股 

聲 請 人        住址：屏東市○路○號 

(即買受人)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A123456789  

電話：07-712XXXX 

0911-XXXXXX  

 

 

 

為申請撤回點交事：： 

    貴分署受理 ○ 年度 ○ 執字第         號義務人○○○ 
行政執行事件，義務人所有如後示之不動產經公開拍賣，由聲請人

得標買受，並已向貴分署聲請點交。茲因義務人林○○已自動搬

遷完畢，本件已無點交之必要，請准予撤回本件點交執行之聲請。 

不動產標示：（本分署拍賣如分數標時，請詳細載明當初買受之標別） 

土地：屏東市○路○號 

房屋：屏東市○段○地號 

 

 

 

此 致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 公鑒 

 

具狀人         簽名蓋章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李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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